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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车浚清报道：
近日，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
印发 《佛山市关于推进“好房子”建
设 的 实 施 指 引》（以 下 简 称 《指
引》），以建设安全、舒适、绿色、
智慧的“好房子”为核心导向，从好
规划、好设计、好建造、好服务四大
维度出台系列举措，破解当前住房在
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等方面的共
性问题。

从规划上为居住空间“松绑”

在规划方面，《指引》 明确新出
让住宅项目套内阳台“折半”计容面
积上限从套内建筑面积的 18%提高至
20%，取消单个阳台的进深和面积限
制，同时取消凸 （飘） 窗窗台与地面
高差小于 0.45 米需计容的要求，为购
房者释放更多实用空间。此外，小区
公共配套设施、地下车库相关配套建
筑等不计入容积率或建筑密度，进一
步为居住空间“松绑”。

在空间布局上，《指引》 明确住
区实现人车分流，垃圾分类投放点服
务半径不大于 50 米；住宅首层架空层
净高不低于 4.5 米，配备中央空调、
集中新风系统的住宅层高不宜低于
3.1 米，地下室主行车区净高不低于
2.4 米并鼓励达 2.6 米。建筑外立面实
行一体化设计，住区景观融入海绵城
市理念，同时打造兼具岭南地域特色
的建筑与景观风貌。

三方面提出精细化设计要求

在设计方面，《指引》 围绕居住
体验与安全，从全龄友好、消防安
全、健康舒适三大方面提出精细化设

计要求，打造有温度、有保障的居住
空间。

全龄友好方面，《指引》 明确，
套内宜实现“零高差”地面或预留轮
椅坡道安装条件，户内预留适老化改
造空间，住区需配建老年人和儿童活
动空间，且活动场地附近设首层公共
卫生间；公共区域构建无雨步行系
统，首层宜设置共享客厅、健身场所
等复合空间，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需
求。

消防安全方面，住宅套内及公共
区域宜配备烟感报警装置并联通社区
应急单元，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
场地与建筑外窗距离不小于 6 米，电
梯配置电动自行车监控报警装置；地
下车库设置截水沟、防洪挡板等防涝
设施。

健康舒适方面，通过隔声包覆、
双墙空气层等措施降低室内噪声，鼓
励卫生间采用三分离设计并实现厕位
区独立排风；给排水系统采用高标准

材质，从细节提升居住品质。

大力推行绿色建造与智能建造

《指引》 规定，新建住宅项目绿
色建材使用比例不低于 20%，优先采
用装配式、模块化建造技术，高品质
住宅 100%实现装配式装修；交付的家
电、照明灯具能效等级不低于 2 级，
鼓励在建筑屋面、停车棚等区域设置
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推动建筑与光
伏一体化。智能化建设成为硬性要
求，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将应
用于住房设计、建造、运维全过程，
全屋智能家居与装修同步规划、施
工、交付；新建项目配备智能网关、
智能门锁、智能计量表等设备，鼓励
通过环境传感器实现家居设备智能化
控制，打造数字家庭。

《指引》 还从物业服务、科技赋
能、绿色金融三方面构建完善的居住
服务体系，实现住房全生命周期管理。

佛山发布“好房子”建设实施指引

四大维度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人居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近
日，江门公积金新政正式施行。为方便
在江门缴存住房公积金、在异地购房贷
款的职工更好地使用住房公积金，自
2026 年 2 月 28 日起，江门正式新增按月
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贷款业
务。

新政规定，在江门市缴存住房公积
金，且在异地购买自住住房并办理住房
贷款的职工，除原有按年提取住房公积
金方式外，新增按月提取方式，职工可
根据自身需求二选一。同一笔住房贷款
的所有提取人，需统一提取方式。

在提取额度方面，新政明确每月可
提取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月还款本息总
额；按月提取无需每月重复申请，单次
申请有效期为 12 个月，到期后由原申请
人重新选择按月或按年提取。按月提取
划扣规则与本地贷款一致，每月共 3 次
划扣，即每月 15 日为首次划扣、每月 20
日为未足额则补划扣、每月 26 日为最后
一次补划扣，3 次划扣后仍未达到约定
的每月提取金额的不再补扣。

针对历史已还贷款提取，新政明确
首次提取可同时申请提取贷款发放日至
提取日期间累计已还本息额；间隔期满
未提取的，可先提取自上次间隔期满后
累计已还本息额，再选择提取方式。

在办理渠道方面，职工可登录广东
政务服务网、“江门公积金”微信公众号
进行线上办理，也可前往江门市住房公
积金受托银行网点，现场提交材料办理。

江门公积金新政正式施行

可按月提取公积金
偿还异地住房贷款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七部门联合
发布 《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
称 《通知》），聚焦住房公积金贷款
加码、住房套数县域化认定、高品质
住宅开发等方面推出八大举措，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通知》 提出，加大住房公积金
贷款支持力度。首套房个人最高贷款
额度为 50 万元，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
90 万元；二套房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为
40 万元，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 70 万
元。Ⅰ、Ⅱ类人才享受更高贷款额
度，同时取消商转公贷款中“住房系
申请人家庭 （包括夫妻双方和未成年
子女） 在我市的唯一住房”的贷款条
件。

在品质提升方面，《通知》 明确
加大对高品质住宅项目的政策支持力
度，优化市区新出让住宅用地、存量
用地商品房项目公共服务设施用房、
架空层、设备平台、阳台、飘窗等计
容标准，引导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优化住宅产品设计、完善户型功能和

公共配套，开发更多高品质住宅项
目。

在信贷政策方面，《通知》 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县 （区） 认定住房
套数，居民家庭在申请个人商业住房
贷款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家庭成员
在拟购房屋所在县 （区） 名下无住房
的，可按首套住房认定。支持多子
女、赡养老人的居民家庭申请贷款购
买商品住房时，家庭成员在拟购房屋
所在县 （区） 已有成套住房的，套数
认定核减 1 套，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
优化后的套数认定标准执行住房信贷
政策。

此外，新政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
通住宅标准，相关税费按国家法律法
规执行；优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
管理，延后房企缴存时间。为了加强
房源信息发布管理，《通知》 要求房
产经纪机构发布房源前完成核验并附
编码，成交或委托终止后 2 个工作日
内下架房源。在开发销售环节，《通
知》 要求落实项目开发公司制，严禁
违规抽挪预售资金，规范房企与物业
关系，逐步推进现房销售制，继续实
行预售的则严格规范预售资金监管。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日，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印发 《惠州
市区 2026 年度住宅用地规划管理的若
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从优
化居住配套设施、支持多样化停车模
式、鼓励绿色住宅建设、助力智慧住
宅发展四大维度出台具体举措，支持

“好房子”建设。《措施》 有效期至
2026 年12月31日。

《措 施》 明 确 ， 惠 城 区 、 惠 阳
区、仲恺高新区、大亚湾开发区范围
内，2024 年 5 月 13 日起出让的住宅用
地项目可直接适用本措施；存量住宅
用地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土地
使用条件变更、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等
手续后，也可按新规开发建设。

在居住配套设施优化方面，《措
施》 明确，建筑物屋顶的公共楼梯
间、电梯机房等辅助用房，合计建筑
面积不超屋顶水平投影面积 25%的部
分，不计入容积率且不纳入公摊。社
区公共服务用房、养老设施等约定无
偿移交政府的配套设施，其建筑面积
同样不计入容积率，相关土地按划拨
性质登记。

《措施》 支持多样化停车模式，

明确用地面积不超过 4 万平方米的住
宅项目，建筑首层用作停车库及配套
设 备 用 房 、 层 高 不 大 于 4.5 米 的 部
分，不计入容积率，且以停车库顶面
平台为室外地坪计算相关建筑指标；
超过 4 万平方米的项目，经专题论证
和审议后实施。

《措施》 鼓励绿色住宅建设，细
化阳台和户属空中花园的设置规则，
明确阳台进深 2.4 米内部分按一半面
积计容，每户阳台面积不超套内 20%
的部分同样按一半计容，且每户可设
一个不限制进深的主景观阳台；户属
空中花园满足开敞率、绿化面积等要
求，且面积不超套内 25%的，不计入
容积率和产权登记面积，仅计入项目
总建筑面积。

为助力智慧住宅发展，《措施》
对凸窗、设备平台的计容规则作出明
确规定。《措施》 明确，符合结构净
高≤2.10 米等尺寸要求的凸窗，面积
不超套内 6%的部分不计容；每户设
备平台面积不超套内 3%且不大于 6
平方米的部分，同样不计容，为房企
打造高品质、创新型住宅产品预留空
间。

佛山发布《指引》，进一步为居住空间“松绑”。（图源：佛山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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